
海岸聚落與環境永續之區域發展模式研究(Ⅱ) 

自行研究單位：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 張桂肇副研究員 

勞務協力團隊：磐磯商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根據聯合國永續發發展目標中的第 11 項永續城鄉指標闡釋建構永續城鄉的重要

性，亦是兼顧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指標。在第 17 項的夥伴關係指標更明

確指出，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將更有機會克服當前的永續推動困境。 

本研究為解決交易式夥伴關係所導致公私協力模式無法延續之問題，於去（110）

年提出地方實驗室之在地實驗場域構想，作為本院探究海岸聚落公私協力模式的

實驗空間。本（111）年度延續落實地方實驗室運作的研究，且持續以花蓮為研

究場域，以觀察員在地蹲點調查方式，觀察花蓮縣政府與花蓮產業間的非交易式

公私協力模式。同時，亦進行花蓮示範場域與其他不同縣市的海岸聚落發展之跨

域比對與驗證，以檢視花蓮海岸聚落發展模式的可應用性。 

根據本研究對花蓮個案的調查歸納，非交易式公私協力模式的推動有五大階段：

評估、籌組、設置、移轉、回饋。本研究共進行花蓮、宜蘭、台東、澎湖及金門

等四個重點區域之海岸聚落發展跨域觀察行動點，發現五個海岸聚落場域都擁有

營運能量較強之地方團隊長期駐，有助於未來研究場域的擴展。未來期將研究成

果作為擬定台灣海岸聚落發展策略之重要參考依據，形成永續海岸之推動政策。 

 



 

非交易式公私協力模式的五大推動階段 

 

 

 

以花蓮為示範場域的非交易式夥伴關係的公私協力模式：2022 城鄉永續地方創

生大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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